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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制依据 

1、标准名称：《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运煤自动化》（修

编） 

项目编号：能源 20190408。 

2、项目来源： 

根据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19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

划及英文版翻译出版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19]58号）—— “2019 年

度能源领域（不含核电）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由华北电力设计院

主编《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运煤自动化》（修编）。 

3、标准编制依据 

（1）2019 年 7 月 9 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19 年能源领域行

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及英文版翻译出版计划的通知》（国能综通科技〔2019〕

58 号）； 

（2）《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 

4、标准管理部门 

根据国能科技〔2019〕58 号文确定本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为能源行业发电设

计标准化委员会，标准化管理机构为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5、执行的主要标准和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3）《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管理办法》 

（4）《电力规划设计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 

（5）《电力规划设计行业标准管理实施细则》 

（6）《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 

（7）《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二、 编制目的及原则 

1、 编制目的和必要性 

随着技术发展和设备进步，运煤自动化系统在现场总线控制方式、监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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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现有标准在某些方面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电力建设发展的

要求。为了适应新的技术要求，根据需要对原标准《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

程（第 3 部分：运煤自动化）》（DL/T 5187.3-2012）进行修订。 

2、编制原则 

（1）调研近年来运煤自动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进展情况，积极采用成熟、

先进的技术，对于多种工艺系统方案，指明各种系统的适用条件，供设计单位结

合具体工程情况进行选择； 

（2）收集现行标准《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运煤自动

化》的应用反馈意见，总结设计问题； 

（3）统一名词定义和有关的系统架构； 

（4）提出发电厂运煤自动化装置的整体性能、各系统功能的描述及必须满

足的基本要求； 

（5）提出满足工艺系统合理运行的技术数据及合适的运煤自动化系统性能

要求。 

（6）积极贯彻国家节约能源、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方针； 

（7）提出对运煤自动化系统中涉及人身生命安全、健康和设备安全以及环

境保护的相关内容； 

（8）注意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协调，需要引用相关标准的内容，应按照《工

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的要求，写出相关标准的章节编号或条款编号，而不要抄

写其内容。 

（9）本规范适用于发电厂运煤自动化系统设计，与本系列标准中现行的《火

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第 1 部分：运煤系统》、《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

规程第 2 部分：煤尘防治》标准相关内容的统一。 

三、 编制单位、编制组成员及分工 

1、 编制单位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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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组成员 

编制负责人：史沁鹏 

编制组成员：汪毅 潘海 汪少勇 孙茗 黄生睿 姚四旺 钱莉莉 石青 

3、 编写分工 

史沁鹏：项目负责人，编写大纲，负责 1、2、3、4、12 章的标准条文、条

文说明的编制，统稿，负责专题调研，编写《燃料智能化系统调研报告》。 

汪毅：项目参编人，参与编制策划及讨论，负责 5、6、13 章的标准条文、

条文说明的编制，负责专题调研，编写《现场总线在火电厂运煤自动化系统中的

应用调研报告》。 

潘海：项目参编人，参与编制策划及讨论，负责 7、11 章的标准条文、条

文说明的编制。 

汪少勇：项目参编人，参与编制策划及讨论，负责 8、14 章的标准条文、

条文说明的编制。 

孙茗：项目参编人，参与编制策划，指导编写工作，负责大纲、全部章节及

调研报告的校核。 

黄生睿：项目参编人，参与编制策划，指导编写工作，负责大纲、全部章节

及调研报告的审核。 

姚四旺：项目参编人，负责第 10 章的标准条文及条文说明编制，编写《堆

取料机的全自动控制应用调研报告》，参与编写《燃料智能化系统调研报告》。 

钱莉莉：项目参编人，负责第 9 章的标准条文及条文说明编制。参与编写《堆

取料机的全自动控制应用调研报告》。 

石青：项目参编人，负责第 15 章的标准条文及条文说明编制，参与编写《燃

料智能化系统调研报告》。 

四、编制过程 

 1、2019 年 01 月，根据国家能源局科技司的相关通知要求，开始编制行

业标准草案稿；2019 年 2 月，提交编制草案稿。 

2、2019 年 09 月，成立规范编制工作组，落实任务、明确分工，开始编

制工作大纲；2020 年 2 月，提交编制《工作大纲》待审查。 

 3、2020 年 7 月 16 日，能源行业发电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通过远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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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视频会议形式组织召开了电力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运煤自动化》（项目编号：能源 20190408）编制大纲审查会。参加会议

的有：参加会议的有：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

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

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

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和代表，形成了《编制大纲审查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及专家委员会名单（见附件 1）。 

 4、编制组根据审查意见，对大纲进行了认真修改，形成了编制《工作大

纲》（审查修改版），并于 2020 年 8 月底前提交。 

 5、编制组各专业有关人员在 2020 年 9 月~2021 年 10 月，在各设计院范

围内进行调研，广泛征求和收集国内外相关规范及各单位对《火力发电厂运煤设

计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运煤自动化》的意见，撰写调研报告，编制初版的标准

条文及条文说明。 

 6、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1 月完成了条文、条文说明及调研报告的修

编，2021 年 12 月完成《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运煤自动化》

（征求意见稿）。 

 7、2022 年 3 月~2022 年 4 月根据征求意见完成了条文、条文说明及调

研报告的修编，2021 年 4 月完成《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运

煤自动化》（送审稿）。 

五、标准内容简要说明 

本标准依据《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的要求进行编

写。本标准制定了《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运煤自动化》的

主要原则、技术要求等内容，由以下部分构成： 

1 总则、2 术语、3 运煤自动化系统总体要求、4 运煤自动化系统管控范围、

5 运煤系统管控方式、6 燃煤管控系统功能、7 燃煤管控系统配置、8 运煤系统

保护装置及传感器配置、9 运煤自动化辅助系统、10 电源、11 设备布置、12 场

地与环境、13 接地和抗干扰、14 电缆选择及敷设、15 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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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引用标准目录、条文说明。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完善了运煤自动化系统管控范围扩展至燃煤全生命周期后的系统结构，

增加了相应的管控范围、系统功能和配置、布置方案等要求； 

2. 完善了不同型式现场总线的系统方案、配置及功能要求； 

3. 完善了运煤系统保护装置及传感器的配置； 

4. 补充了在线检测、智能巡检等辅助系统的要求； 

5. 根据规范编制要求取消资料性附录，将必要的内容在条文说明中予以说

明。 

六、与国内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与《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 第 3 部分：运煤自动化》DL/T 

5187.3-2012 的基本原则保持了一致，并在原有基础上修正、完善及深化。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的编制遵循的是我国现行《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第 1 部分：

运煤系统》、《火力发电厂运煤设计技术规程第 2 部分：煤尘防治》、《火力发

电厂、变电所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等国家标准和相关法规。与相关规程、规

范或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协调，无矛盾之处。 

八、征求意见情况 

2021 年 12 月发出本规程征求意见稿，涉及中电工程所属设计院以及河北

院、山东院等共 23 家单位，收到西南院、西北院、浙江院、山东院、辽宁院，

甘肃院，江苏院 7 家单位的反馈意见。收到的反馈建议和意见总数：35 个。项

目组对回复意见进行了逐条归纳、分析研究，采纳或部分采纳意见或建议 19 条，

未采纳的建议和意见条数：16 条，无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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